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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見證愛的見證愛的見證愛的見證 

當我們為神的道的緣故被迫害，我們的態度應該是甚麼呢？ 

一個饒恕的態度 

路加福音 9:52-56 告訴我們，耶穌在撒馬利亞地區被人拒絕。 門徒雅各和約翰（當時被稱為

雷之子現在被稱為愛跟隨者）對耶穌說了一些話，當他們離開了城市的時候。他們問： 「 主 

阿 、 你 要 我 們 吩 咐 火 從 天 上 降 下 來 、 燒 滅 他 們 麼 ？」 

 

參考經文參考經文參考經文參考經文 

路加福音 9:52-56 「9:52  便 打 發 使 者 在 他 前 頭 走 ． 他 們 到 了 撒 瑪 利 亞 的 

一 個 村 莊 、 要 為 他 預 備 。 9:53  那 裡 的 人 不 接 待 他 、 因 他 面 向 耶 路 

撒 冷 去 。 9:54  他 的 門 徒 、 雅 各 、 約 翰 、 看 見 了 、 就 說 、 主 阿 、 你 

要 我 們 吩 咐 火 從 天 上 降 下 來 、 燒 滅 他 們 、 像 以 利 亞 所 作 的 麼 。 

〔 有 古 卷 無 像 以 利 亞 所 作 的 數 字 〕 9:55  耶 穌 轉 身 責 備 兩 個 門 徒 

說 、 你 們 的 心 如 何 、 你 們 並 不 知 道 。 9:56  人 子 來 不 是 要 滅 人 的 性 

命 、 〔 性 命 或 作 靈 魂 下 同 〕 是 要 救 人 的 性 命 ． 說 著 就 往 別 的 村 莊 

去 了 。 〔 有 古 卷 只 有 五 十 五 節 首 句 五 十 六 節 末 句 〕」 

 

路加福音 9:54 換言之，那些人並沒有領受到耶穌所分享的。雅各和約翰基本上說，「主，我

們分享真理，但他們拒絕了。我們應該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摧毀，因他們不相信你，實

際上是拒絕你並把你送出城？」 

耶穌回答了。 （路加福音 9:55-56 節）「9:55  耶 穌 轉 身 責 備 兩 個 門 徒 說 、 你 們 

的 心 如 何 、 你 們 並 不 知 道 。 9:56  人 子 來 不 是 要 滅 人 的 性 命 、 〔 性 

命 或 作 靈 魂 下 同 〕 是 要 救 人 的 性 命 ． 說 著 就 往 別 的 村 莊 去 了 。 

〔 有 古 卷 只 有 五 十 五 節 首 句 五 十 六 節 末 句 〕」 

當我們為宣講神的話語（神的道）和神的真理而經歷迫害，我們需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態度。

耶穌不是說門徒不能夠召火下來像以利亞所做的，但是有一個更好、更高明的方式把人轉回歸

向主耶穌基督。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神愛的行動，是通過耶穌來進行的。這在耶穌是一樣，在十字架上，

當祂為我們、為祂的子民而犧牲祂的生命，祂說，「父 阿 、 赦 免 他 們 ． 因 為 他 們 所 

作 的 、 他 們 不 曉 得 。」（路加福音 23:34）看來,這些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這是有預

謀的, 故意的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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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似乎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認為他們知道。然而，他們被魔鬼欺騙了；他們並不知道他

們在做什麼。這就是耶穌所指出的那樣，「父啊！赦免他們；(給他們一個機會得著生命。給

予他們生命，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在新約聖經有記載的第一個殉道者是在使徒行傳 7:60。一個叫司提反的人告訴了人民關於神的

真理、關於主耶穌基督和關於他們自己的真相/事實。 人民不想聽到它（真相）。 他們摀著/

塞住了他們的耳朵，他們大聲喊叫，並且拾起石頭投擲司提反。 當他們向他扔石頭，司提反

望向天並且說， 「主 阿 、 不 要 將 這 罪 歸 於 他 們 。」。 換句話說， 「天父，原

諒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 、 他們不曉得。」 

我們持這種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當在特定情況下，人們似乎並不理解我們所相信的。我們

都聽說這個多次了:「既然你已經信了耶穌，你是不同的。我不想與你有任何的事情。我不喜

歡你了。我不希望你在身邊。」這是我說丈夫和妻子的情況也是這樣。這將經常發生因為光明

與黑暗不能相合。 

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神的兒女與魔鬼的兒女有甚麼相通呢？絕對沒有! 

我想告訴你如何可藉著神的靈（聖靈）、用你的態度和行爲、贏得一個人歸到主耶穌基督裏。

這將使神的靈感動那個人。 

神吸引世人到祂那裏是通過那些愛祂的人。他們是祂榮耀裏的一個閃耀的、明亮的和大膽的見

證人。這些人是主耶穌基督閃耀的燈、是那些魔鬼要熄滅的燈和那些世界的人想要制止的。他

們（魔鬼和世人）希望這些見證人對神的話語妥協。耶穌說：「愛 父 母 過 於 愛 我 的 、 

不 配 作 我 的 門 徒 、 愛 兒 女 過 於 愛 我 的 、 不 配 作 我 的 門 徒 。」 

我們不能為我們知道是真實的事妥協，哪怕是犧牲和失去在我們身邊的一切。我想告訴你一些

東西，讓神觸摸這些人的生命來改變他們的心，讓他們也可接受永生，就是我們瞭解和享受的。 

不要爭論 

提摩太後書 2:24-26 「2:24  然 而 主 的 僕 人 不 可 爭 競 (爭論)、 只 要 溫 溫 和 和 的 

待 眾 人 、 善 於 教 導 、 存 心 忍 耐 、 2:25  用 溫 柔 勸 戒 那 抵 擋 的 人 ． 或 

者   神 給 他 們 悔 改 的 心 、 可 以 明 白 真 道 ． 2:26  叫 他 們 這 已 經 被 魔 

鬼 任 意 擄 去 的 、 可 以 醒 悟 、 脫 離 他 的 網 羅 。」 

 

當我們處理那些不理解或者不知道我們相信甚麽的人，他們可能想打架或和我們爭吵，他們想

證明我們錯了。主的僕人不能吵架或與人進行任何形式的鬥爭。聖經上說，我們要和善的對每

一個人。我們要準備好去教導、當機會來到的時候。當人開始提出問題，我們就可以跟他們分

享。（彼得前書 3:1） 

我們要有耐心， 這不是明天就發生的，然而當事情剛開始突破，很多人就放棄了。當事開始

突破。 我們需要培養忍耐、通過苦難和擁護那些我們所知道是真實的。 這來自堅持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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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我們周圍發生甚麼情況。 因為我們堅持神的話、耐性在我們心內被建立、我們將會看

到我們神的勝利。 

「用 溫 柔 勸 戒 那 抵 擋 的 人...」唯一的區別信徒和非信徒，是信徒已經找到了光，已

尋求了饒恕，並已邀請耶穌進入他的心裏為主和救主。它就是這麼簡單！這並不是說我們是或

做了什麼事好過其他人。這只是我們已經承認耶穌是主，和我們需要這個主。不只是在那裡，

而是要控制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部分。我們需要不斷地提醒我們也曾經像其他人。提 多 書 3:1-8 

參考經文 

提 多 書 3:1-8 「3:1  你 要 提 醒 眾 人 、 叫 他 們 順 服 作 官 的 、 掌 權 的 、 遵 

他 的 命 、 預 備 行 各 樣 的 善 事 ． 3:2  不 要 毀 謗 、 不 要 爭 競 、 總 要 和 

平 、 向 眾 人 大 顯 溫 柔 。 3:3  我 們 從 前 也 是 無 知 、 悖 逆 、 受 迷 惑 、 服 

事 各 樣 私 慾 和 宴 樂 、 常 存 惡 毒 〔 或 作 陰 毒 〕 嫉 妒 的 心 、 是 可 恨 的 、 

又 是 彼 此 相 恨 。 3:4  但 到 了   神 我 們 救 主 的 恩 慈 、 和 他 向 人 所 施 

的 慈 愛 顯 明 的 時 候 、 3:5  他 便 救 了 我 們 、 並 不 是 因 我 們 自 己 所 行 

的 義 、 乃 是 照 他 的 憐 憫 、 藉 著 重 生 的 洗 、 和 聖 靈 的 更 新 。 3:6  聖 靈 

就 是   神 藉 著 耶 穌 基 督 我 們 救 主 、 厚 厚 澆 灌 在 我 們 身 上 的 ． 

3:7  好 叫 我 們 因 他 的 恩 得 稱 為 義 、 可 以 憑 著 永 生 的 盼 望 成 為 後 

嗣 。 〔 或 作 可 以 憑 著 盼 望 承 受 永 生 〕 3:8  這 話 是 可 信 的 、 我 也 願 你 

把 這 些 事 、 切 切 實 實 的 講 明 、 使 那 些 已 信   神 的 人 、 留 心 作 正 經 

事 業 。 〔 或 作 留 心 行 善 〕 這 都 是 美 事 、 並 且 與 人 有 益 。」 

很簡單、一旦你信了主耶穌、在神的道和信心啟示上成長（你相信神的應許）、就輕看那些還

不認識神或是不明白這真理的人。但在神的時間裏，你接受救恩只不過是昨天的事。我們也許

說， 「你是非信徒，你不可能期望瞭解這些事。」我們也許曾經為某人祈禱並為他的得救相

信神，但現在我們仍然經常對待他像非信徒。 所以我們的行爲是與我們信心的禱告相反。 如

果我們這樣做，我們的行爲就違反我們一切所相信的和宣告。 如果我們宣告某人的生命在主

耶穌基督裏，那我們就應該開始對待他如同他已經得救，即使這時他不一定能接受福音。  

 

對待他像一個基督徒、愛他。難道神的話不說我們要愛每一個人嗎？這包括非信徒，不祗是信

徒或是那些看法與我們相同的人。這是神的愛，雖然當時我們（與神）還是敵人，但神差派了

耶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祂（耶穌）死了是為我們能有祂的生命、即使我們自己反對自己。 

哥林多後書 4：3-4 「4:3    如 果 我 們 的 福 音 蒙 蔽 、 就 是 蒙 蔽 在 滅 亡 的 人 

身 上 。  4:4    此 等 不 信 之 人 、 被 這 世 界 的 神 （撒旦） 弄 瞎 了 心 眼 、 

不 叫 基 督 榮 耀 福 音 的 光 照 著 他 們 ． 基 督 本 是 神 的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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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耶穌的福音或好消息，向那失喪的人是隱藏的。撒但蒙蔽他們，以免他們接受真理就獲得

自由。因此，我們不要以爭論的態度接近他們，但在靈裏溫柔地、隨時回答他們的問題、耐心

地對他們、不譴責他們、也不指著神的話語指向他們。試圖把聖經放在人們的頭上只會使他們

對抗，並把你的事情變得更糟。溫柔是一種實質表示，「我一直在那裡，我知道是怎麼回事，

在你的心和在你思想上。 因爲神讓我自由，祂會為你做同樣的事情！」。聖經提摩太後書 2:25- 

26 說「 2:25    用 溫 柔 勸 戒 那 抵 擋 的 人 ． 或 者   神 給 他 們 悔 改 的 心 、 

可 以 明 白 真 道 ．  2:26    叫 他 們 這 已 經 被 魔 鬼 任 意 擄 去 的 、 可 以 醒 

悟 、 脫 離 他 的 網 羅 。」換句話說，他們將看到光（耶穌）。我相信這是建基於許多方

面我們如何回應他們。我們如何回應非信徒將決定他們是否會接受那光（耶穌），以及是否會

接受我們要告訴他們的。 

我們如何接近他們？我們是否傲慢地接近他們、像我們知道了一切、他們就什麼都不知道？當

我們接近那些不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我們的態度是什麼呢？ 

在主裏喜樂 

在馬太福音 5:10-12 主耶穌對那些為神的道遭到逼迫的人說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話。我們的態度

必須一致，使人看到那迫害，就是魔鬼想對我們的傷害（馬可 4），神實際上會把它轉爲對我

們的祝福，如果我們是以神希望我們回應的方式去回應。創世紀 50:20，那些在看的人將無法

弄明白。他們將在神的面前俯伏於地，當他們意識到我們相信的神是真實的，並且祂愛及關心

祂的子民。 

參考經文 

創世紀 50:20 「50:20    從 前 你 們 的 意 思 是 要 害 我 、 但   神 的 意 思 原 是 

好 的 、 要 保 全 許 多 人 的 性 命 、 成 就 今 日 的 光 景 。  」 

馬太福音 5:10-12「5:10    為 義 受 逼 迫 的 人 有 福 了 ． 因 為 天 國 是 他 們 的 。  

5:11    人 若 因 我 辱 罵 你 們 、 逼 迫 你 們 、 捏 造 各 樣 壞 話 毀 謗 你 們 、 

你 們 就 有 福 了 。  5:12    應 當 歡 喜 快 樂 ． 因 為 你 們 在 天 上 的 賞 賜 是 

大 的 ． 在 你 們 以 前 的 先 知 、 人 也 是 這 樣 逼 迫 他 們 。  」 

聖經說, 當我們因神的話在我們家中、 家庭、教會或任何地方而被逼迫，我們在神的眼中是

被算為蒙福。 我們要喜樂， 極大歡樂， 因為我們在天上的獎賞是大的。 當我們因神的話被

逼迫，我們要喜樂， 在主裏喜樂，因為我們被算為配得為衪的名的緣故受羞辱, 正如衪曾作

的。 

僕人不能大過主人。我們會被逼迫當我們大膽的站出來說神的話語。 但是, 我們不會叫火降

下去毁害那些人. 我們愛他們進入天國. 彼前 3:15-18 我們在我們的神裏喜樂, 因為我們擁有

勝利, 不論環繞我們所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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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一個傾向失去喜樂, 當我們因神的話被逼迫或我們信耶穌. 壓力來到嘗試挪走我們的喜

樂. 聖經說:” 主的喜樂是我們的力量.”(尼 8:10) 在試煉及逼迫中, 我們需要甚麽? 我們需要力

量. 當我們在主裏喜樂, 喜樂是因為不是我們被逼迫, 是在我們裏面的耶穌, 這樣神的能力便

能夠在我們的情況運行, 把人釋放出來. 

 

給丈夫和妻子 

在一個婚姻裏, 當只有一方信主而逼迫來到, 有一個傾向說.” 我想離開, 不能再忍受!” 在逼

迫裏要支撐, 要强壯站立在你所知道, 所相信的真實及見神的能力為你運行. 林前 7:10-15 保

羅告訴我們,”
 10

 至 於 那 已 經 嫁 娶 的 ， 我 吩 咐 他 們 ； 其 實 不 是 我 吩 咐 ， 

乃 是 主 吩 咐 說 ： 妻 子 不 可 離 開 丈 夫 ，  

 
11

 若 是 離 開 了 ， 不 可 再 嫁 ， 或 是 仍 同 丈 夫 和 好 。 丈 夫 也 不 可 離 棄 

妻 子 。  

 
12

 我 對 其 餘 的 人 說 ， 不 是 主 說 ， ： 倘 若 某 弟 兄 有 不 信 的 妻 子 ， 妻 

子 也 情 願 和 他 同 住 ， 他 就 不 要 離 棄 妻 子 。 

因為妻子不信主耶穌, 不是說丈夫可以把她趕走, 也不是敵對她使她離開 

13
 妻 子 有 不 信 的 丈 夫 ， 丈 夫 也 情 願 和 他 同 住 ， 他 就 不 要 離 棄 丈 

夫 。  

14
 因 為 不 信 的 丈 夫 就 因 著 妻 子 成 了 聖 潔 ， 並 且 不 信 的 妻 子 就 因 

著 丈 夫 （ 原 文 是 弟 兄 ） 成 了 聖 潔 ； 不 然 ， 你 們 的 兒 女 就 不 潔 淨 ， 

但 如 今 他 們 是 聖 潔 的 了 。  

 
15

 倘 若 那 不 信 的 人 要 離 去 ， 就 由 他 離 去 罷 ！ 無 論 是 弟 兄 ， 是 姐 

妹 ， 遇 著 這 樣 的 事 都 不 必 拘 束 。 神 召 我 們 原 是 要 我 們 和 睦 。 

林前 7:13-15. 此經文不是說再婚. 
16

 你 這 作 妻 子 的 ， 怎 麼 知 道 不 能 救 你 的 丈 

夫 呢 ？ 你 這 作 丈 夫 的 ， 怎 麼 知 道 不 能 救 你 的 妻 子 呢 ？”有一個時候當

配偶離開而另一方留低. 可能在這時, 不信的一方信主. 如果你再結婚, 便會把事情複雜化. 

神完全的旨意(留意, 完全的旨意) 是丈夫妻子在主裏為一. 你怎知道妻子或丈夫, 丈夫或妻子

將會認識耶穌是主? 如果你捉實神的話, 你會能夠相信他們進天國. 

把原因交托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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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彼前 2:19-23:”
 19

 倘 若 人 為 叫 良 心 對 得 住 神 ， 就 忍 受 冤 屈 的 苦 楚 ， 這 

是 可 喜 愛 的 。  

 
20

 你 們 若 因 犯 罪 受 責 打 ， 能 忍 耐 ， 有 甚 麼 可 誇 的 呢 ？ 但 你 們 若 因 

行 善 受 苦 ， 能 忍 耐 ， 這 在 神 看 是 可 喜 愛 的 。 
21

 你 們 蒙 召 原 是 為 

此 ； 因 基 督 也 為 你 們 受 過 苦 ， 給 你 們 留 下 榜 樣 ， 叫 你 們 跟 隨 他 的 

腳 蹤 行 。  
22

 他 並 沒 有 犯 罪 ， 口 裡 也 沒 有 詭 詐 。  
23

 他 被 罵 不 還 口 ； 

受 害 不 說 威 嚇 的 話 ， 只 將 自 己 交 託 那 按 公 義 審 判 人 的 主 。 

我們要把原因交托天父, 因為衪公義判斷. 這是耶穌所作. 衪與神和好. 衪知所有事情的發生

不是因衪所作, 是因為人憎恨祂的分享, 是衪所信的神和衪的立塲. 祂沒有攻擊他們或言語對

抗他們, 因為衪把原因交托父神去公義判斷. 耶穌愛他們 
24

 他 被 掛 在 木 頭 上 ， 親 身 擔 當 了 我 們 的 罪 ， 使 我 們 既 然 在 罪 上 

死 ， 就 得 以 在 義 上 活 。 因 他 受 的 鞭 傷 ， 你 們 便 得 了 醫 治 (彼前 2:24) 

這是耶穌在衪的愛裏為我們作的. 是我們所有人逼迫衪, 祂愛我們到了一個地步犧牲衪的生命, 

使我們得自由, 得生命. 相同的事表達在”
 13

 人 為 朋 友 捨 命 ， 人 的 愛 心 沒 有 比 

這 個 大 的 。約 15:13 

站在愛中 

25
 你 們 從 前 好 像 迷 路 的 羊 ， 如 今 卻 歸 到 你 們 靈 魂 的 牧 人 監 督 

了 。彼前 2:25 

我們以前遠離神, 但現在透過耶穌, 我們返回神. 同樣, 我相信丈夫妻子, 教會敵擋神話語的

將要回到真理. 他們會轉向耶穌福音的光及聖靈能力在當時的完全, 當我們站在愛中, 在所認

識的真理. 

1
 你 們 作 妻 子 的 要 順 服 自 己 的 丈 夫 ； 這 樣 ， 若 有 不 信 從 道 理 的 丈 

夫 ， 他 們 雖 然 不 聽 道 ， 也 可 以 因 妻 子 的 品 行 被 感 化 過 來 ；  

 
2
 這 正 是 因 看 見 你 們 有 貞 潔 的 品 行 和 敬 畏 的 心 。彼前 3:1-2 

我們見到妻子能為主贏得丈夫, 透過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不向他說任何話(只透過敬虔的生命, 

不向他傳道). 丈夫注視她的行為, 他會看及觀察, 之後他會說:” 她有些東西我需要, 有更多.” 

當他看見妻子愛, 尊榮, 尊敬他如向主時, 神能自由地釋放他自由. 當妻子承認主, 叫她丈夫

為”主”, 及跟着行 (彼前 3:6), 神會把這人拉進祂的權柄下(林前 11:1-3, 7-12) 

7
 你 們 作 丈 夫 的 ， 也 要 按 情 理 （ 原 文 是 知 識 ） 和 妻 子 同 住 ； 因 他 

比 你 軟 弱 （ 比 你 軟 弱 ： 原 文 作 是 軟 弱 的 器 皿 ） ， 與 你 一 同 承 受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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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之 恩 的 ， 所 以 要 敬 重 他 。 這 樣 ， 便 叫 你 們 的 禱 告 沒 有 阻 礙 。彼

前 3:7. 當我們愛和饒恕, 在主裏喜樂及把原因交托父神. 我們活出基督徒生命, 不向衪的話妥

協, 但活出它, 神便能自由地在人的心運行. 

8
 總 而 言 之 ， 你 們 都 要 同 心 ， 彼 此 體 恤 ， 相 愛 如 弟 兄 ， 存 慈 憐 謙 

卑 的 心 。 
9
 不 以 惡 報 惡 ， 以 辱 罵 還 辱 罵 ， 倒 要 祝 福 ； 因 你 們 是 為 此 

蒙 召 ， 好 叫 你 們 承 受 福 氣 。彼前 3:8-9 

我們要禱告祝福因神的話緣故逼迫我們的人. 我們要和他們爭鬥. 

9
 不 以 惡 報 惡 ， 以 辱 罵 還 辱 罵 ， 倒 要 祝 福 ； 因 你 們 是 為 此 蒙 召 ， 

好 叫 你 們 承 受 福 氣 。 
10

 因 為 經 上 說 ： 人 若 愛 生 命 ， 願 享 美 福 ， 須 

要 禁 止 舌 頭 不 出 惡 言 ， 嘴 唇 不 說 詭 詐 的 話 ；  
11

 也 要 離 惡 行 善 ， 尋 

求 和 睦 ， 一 心 追 趕 。  
12

 因 為 ， 主 的 眼 看 顧 義 人 ； 主 的 耳 聽 他 們 的 

祈 禱 。 惟 有 行 惡 的 人 ， 主 向 他 們 變 臉 。  
13

 你 們 若 是 熱 心 行 善 ， 有 

誰 害 你 們 呢 ？彼前 3:9-13 

不要害怕 

當人因神的話緣故被逼迫, 他們常想他們受損是因為仇敵透過其他人恐嚇, 例如:” 我會傷害

係. 我會離開你, 我會挪走我們所有的一切及離開.” 

你 們 若 是 熱 心 行 善 ， 有 誰 害 你 們 呢 ？  

 
14

 你 們 就 是 為 義 受 苦 ， 也 是 有 福 的 。 不 要 怕 人 的 威 嚇 （ 的 威 嚇 ： 

或 譯 所 怕 的 ） ， 也 不 要 驚 慌 ；  

 
15

 只 要 心 裡 尊 主 基 督 為 聖 。彼前 3:13-15 上 

在受逼迫時要讚美主, 透過你的明白及在靈裏(方言) 是最能做的事. 

有 人 問 你 們 心 中 盼 望 的 緣 由 ， 就 要 常 作 準 備 ， 以 溫 柔 、 敬 畏 的 心 

回 答 各 人 ；  

16
 存 著 無 虧 的 良 心 ， 叫 你 們 在 何 事 上 被 毀 謗 ， 就 在 何 事 上 可 以 叫 

那 誣 賴 你 們 在 基 督 裡 有 好 品 行 的 人 自 覺 羞 愧 。彼前 3:15 下-16 

很多時候, 人錯誤指控信主的人. 後來逼迫者來到光, 生命轉向耶穌, 回頭說:” 你會饒恕我嗎? 

我迷失於我告訴你的所有事. 你所講的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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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神 的 旨 意 若 是 叫 你 們 因 行 善 受 苦 ， 總 強 如 因 行 惡 受 苦 。  

18
 因 基 

督 也 曾 一 次 為 罪 受 苦 （ 有 古 卷 作 ： 受 死 ） ， 就 是 義 的 代 替 不 義 的 ， 

為 要 引 我 們 到 神 面 前 。 按 著 肉 體 說 ， 他 被 治 死 ； 按 著 靈 性 說 ， 他 

復 活 了 。彼前 3:17-18 

我們是否能為我們的兄弟姊妹放低自己的生命以致他們能認識耶穌是主? 這是我想挑戰你的

問題. 你是否願意為基督而成為不同的人? 

我們不再屬於這個世界. 我們在世界, 不屬世界. 我們是不同的! 我們是神的兒女, 不是魔鬼

的兒女, 光不能與黑暗混合. 你是否願意接受逼迫因為我們為主而站, 要來的逼迫只是告訴人

愛的真理及愛他們, 出去在耶穌裏關心他們? 我是說逼迫來是因為我們低劣或可憎的. 

12
 親 愛 的 弟 兄 阿 ， 有 火 煉 的 試 驗 臨 到 你 們 ， 不 要 以 為 奇 怪 （ 似 乎 

是 遭 遇 非 常 的 事 ） ， 
13

 倒 要 歡 喜 ； 因 為 你 們 是 與 基 督 一 同 受 苦 ， 

使 你 們 在 他 榮 耀 顯 現 的 時 候 ， 也 可 以 歡 喜 快 樂 。  
14

 你 們 若 為 基 督 

的 名 受 辱 罵 ， 便 是 有 福 的 ； 因 為 神 榮 耀 的 靈 常 住 在 你 們 身 上 。  
15

 

你 們 中 間 卻 不 可 有 人 因 為 殺 人 、 偷 竊 、 作 惡 、 好 管 閒 事 而 受 

苦 。  
16

 若 為 作 基 督 徒 受 苦 ，卻不要羞 恥 ， 倒 要 因 這 名 歸 榮 耀 給 神 。

彼前 4:12-16 

沒有妥協的位置及不必懼怕人. 我們要找機會幫人. 

羅 12:18-21 不要向任何逼迫你的人報仇, 但要你 的 仇 敵 若 餓 了 ， 就 給 他 吃等等. 

我們要期待神為我們打開機會和他們分享. 神會給我們機會去愛逼迫我們, 敵對我們的人. 我

們是否願意出去愛他們? 這是一點令神的愛觸摸他們, 改變他們的生命. 

約 16:33 耶穌說:” 在 世 上 ， 你 們 有 苦 難 ； 但 你 們 可 以 放 心 ， 我 已 經 勝 

了 世 界 。 

約壹 5:5 勝 過世 界 的 是 誰 呢 ？ 不 是 那 信 耶 穌 是 神 兒 子 的 麼 ？ 

羅 8:35-39: 

35
 誰 能 使 我 們 與 基 督 的 愛 隔 絕 呢 ？ 難 道 是 患 難 麼 ？ 是 困 苦 麼 ？ 

是 逼 迫 麼 ？ 是 飢 餓 麼 ？ 是 赤 身 露 體 麼 ？ 是 危 險 麼 ？ 是 刀 劍 

麼 ？ 
36

 如 經 上 所 記 ： 我 們 為 你 的 緣 故 終 日 被 殺 ； 人 看 我 們 如 將 宰 

的 羊 。 
37

 然 而 ， 靠 著 愛 我 們 的 主 ， 在 這 一 切 的 事 上 已 經 得 勝 有 餘 

了 。  
38

 因 為 我 深 信 無 論 是 死 ， 是 生 ， 是 天 使 ， 是 掌 權 的 ， 是 有 能 

的 ， 是 現 在 的 事 ， 是 將 來 的 事 ， 
39

 是 高 處 的 ， 是 低 處 的 ， 是 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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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造 之 物 ， 都 不 能 叫 我 們 與 神 的 愛 隔 絕 ； 這 愛 是 在 我 們 的 主 基 督 

耶 穌 裡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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